项目申请文件样式
关于申报2013年市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

项目的请示
市环保局、市财政局：
按照市环保局、市财政局《关于申报2013年市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的通知》（长环财〔2013〕  号）要求，经对所辖单位申报项目进行严格审查和现场勘查，我们认为“**公司**工程”等    个项目，符合市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支持方向和要求，其申报材料内容真实，环境效益明显，具备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，同时，申请单位能够按期足额缴纳排污费，近2年内未发生过环境违法行为和环境信访案件，特推荐其申请市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，申请金额共计    万元。我单位将对获得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进行跟踪督办，确保专项资金按要求使用。
妥否，请批示。

附件：20  年度市级环保专项资金推荐项目情况汇总表
